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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的就業機會，並為鹿港人找到保存既有文化資產的積極誘因，因此在地民眾可能還是

會拆街屋翻立面、設立毫無美感的店招。 

二、在目前不合宜的都計建管法令以及部分私人商業考量下，往往眼睜睜看著鹿港的一些文化

資產一天天頹圮、傾倒、消失，令人深感遺憾。鹿港是在地人一輩子生活的地方，他們不

是來玩一天兩天或看熱鬧的觀光客，現在活動結束攤販撤走，鹿港歷史街區依舊充斥醜陋

的招牌、電線、雨遮、冷氣室外機，傳統陣頭、戲曲、工藝依舊嗷嗷待哺，需要政府的關

懷重視、扶持輔導。 

三、文化資產保存必須由政府強力引導發展，但現行文資法規定，文建會對地方縣（市）所定

古蹟及歷史建築的修護方面幾近放棄，而地方政府有能力指定古蹟及歷史建築，但管理機

關或私人根本沒有預算能力或意願去維修古蹟，導致鹿港文武廟的「文祠及文開書院」以

及「鶴棲別墅」，一個蟲害蛀蝕嚴重，一個頃倒頹廢！再者，鹿港也擁有全台最早的都市

計畫古蹟保存區，鹿港中山路兩側街屋最重要的「街屋立面」以及現存的「精美樓井」都

應該全面保存維護，或者獎勵業主按原貌維護修繕，但現況是業主在商業或生活使用考量

下拆除新建情況越來越多，百年街景正在消失當中。所以，政府在都市計畫法中，應積極

保存歷史街景並提高民眾對文化資產保存實質的誘因，讓每個地區中老建築的一磚一瓦或

老事物一點一滴，都能被視為珍物的文物保存下來。 

四、歐洲國家藝術人文景觀、美學、生態的進步，並不單是因為他們的祖先遺留下許多文化資

產，而是持續教育維護累積而成，才能為後世帶進豐富的觀光財富。鹿港的整體文化資產

絕對具有大區域聚落保存的價值，政府除了要營造跟人民有共同目標與作法外，還要有千

百年連貫不變的豪氣，更要為人民創造生活價值，才不致因為與民眾生活有所脫節而中斷

。本席認為文化歷史氣息濃厚的鹿港，在政府重視關注下，才能在未來的世界文化遺產上

列名。 

（四十二）本院魏委員明谷，針對馬政府執意研議讓含瘦肉精萊克多巴

胺美國牛肉進口，有專家擔憂，含瘦肉精牛肉因飼養成本較

低、價格便宜，很容易流入學校與軍隊等團體膳食，或連鎖

餐廳、自助餐等平價餐飲市場，甚至可能被製成各類加工肉

品，一旦開放進口，嚴重衝擊學生族群、底層民眾的健康。

因此，政府絕不宜開放含瘦肉精萊克多巴胺美國牛肉進口，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儘管馬政府以十六字箴言，卻擴大強制餐廳進行產地標示，作為開放美牛的配套措施，但

專家擔憂，衛生署與地方衛生局的稽查人力嚴重短缺，產地標示政策根本不可行，「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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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店、漢堡店要怎麼標示？」一旦政策證實失敗國人健康已經飽受傷害，豈可讓民眾當白

老鼠。顯然，強制標示產地的政策將難以落實。 

二、專家指出，高價牛排講求油花分佈，較不會用脂肪較少的含瘦肉精的美國牛肉，因此含瘦

肉精的牛肉很自然的就會是平價餐飲市場的愛用品，許多平價牛排館最近紛紛被檢出含瘦

肉精的美國牛肉就是明證。 

三、一旦含有瘦肉精萊克多巴胺的美國牛肉廣為平價餐飲市場所愛用，學校、軍隊、旅行團等

團體膳食、甚至連鎖平價餐廳或自助餐店，將因成本考量而大量使用含有瘦肉精的美國牛

肉，健康風險較大的就是學生族群、軍人、旅客及收入相對較少的底層民眾。 

（四十三）本院魏委員明谷，針對彰化縣竹塘鄉病死雞流向不明，恐遭

不肖業者加工後流入市面，影響國人健康、重創循規蹈矩業

者生機，農政單位應嚴密監控病死雞流向外，衛生署也應查

察市售食用雞肉的安全品質，以保障國人飲食之健康，特向

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據了解，彰化縣發生 H5N2 禽流感疫情的三處養雞場，場內的病雞已全數撲殺完畢，但竹塘

鄉蛋雞場通報前已死亡的六千隻雞，流向不明。彰化地檢署指出，這波禽流感疫情，檢方

正朝竹塘鄉死雞流向進行偵辦，竹塘蛋雞場蔡姓雞農初步接受檢方偵訊時，對於通報前的

死雞流向一直交代不清。到案的兩名清運業者的說法也不明，有待查證，面對雞農與清運

業者雙方說詞有諸多疑點，不排除死雞已被「非法利用」。 

二、彰化地區目前就盛傳，該批死雞可能已被加工成為廉價雞腿、雞翅、雞排等流入市面，甚

至已被消費者吃下肚，除了農政單位儘早查個水落石出，更應嚴密監控病死雞流向，衛生

署也應查察市售食用雞肉的安全品質，保障國人飲食之健康。 

（四十四）本院呂委員學樟，有鑒於日前發生以網路為媒介，相約臺鐵

火車包廂集體性愛事件，導致未成年少女參加乙事，主管機

關應立即研擬相關措施，加強網路管理，建立兒童及青少年

防護機制，以確保兒童及青少年遠離不良網路內容之戕害。

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的統計資料，全台灣遭受網友性侵害的件數，

2009 年有 735 件，2010 年有 632 件，2011 年更高達 824 件，未滿 18 歲的兒童、少年遭網


